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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隆冬时节，，北方一些城市不时北方一些城市不时陷入十面陷入十面““霾霾””伏之中伏之中，，与之相反与之相反，，在在
海南岛海南岛18231823公里的海岸带上公里的海岸带上，，却是阳光却是阳光、、海水海水、、沙滩沙滩、、绿树绿树、、蓝天交相辉蓝天交相辉
映映。。海南岛生态环境何以美如画海南岛生态环境何以美如画？？

记者从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获悉记者从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获悉，，这与海南生态保护注重法治这与海南生态保护注重法治
建设密切相关建设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省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海南建海南省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海南建
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新使命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新使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不断推进生不断推进生
态文明法治建设态文明法治建设。。

织网：9部立法为海南生态环
境“保驾护航”

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海南立法目
录发现，包括生态、国土、矿产、自然保护
区、林地在内，共有 9 部立法为海南生态

“保驾护航”。
“海南用生态法规呵护绿水青山，9

部关键性法规与生态保护紧密相连，进
而形成环环相扣的保护体系”，海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海南省修订《海南省自然保护
区条例》，坚持保护优先、严格管理；全票通
过《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
的决定》，为这 12万亩湿地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作出《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林地
管理条例〉的决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的决定》。
海南省人大审议通过的《海南省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从强化政府责任、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角度破解水源保护与
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表决通过的《海南
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加大对砍伐
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通过的《关于确定椰子树、黄花梨为

“省树”，三角梅为“省花”的决定》，增强
了人们的绿色生态意识。

记者在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获
悉，这一时期，海南还修订了《海南省矿
产资源管理条例》，有效遏制开矿破坏植
被环境的现象。

问琼哪得绿如许？海南用立法实
践，为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构筑
起一道道法律屏障。

探索：立法直面现实，突出“问
题导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
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
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采访中记者发现，将生态环境作为
可持续发展生命线的海南省，尤为注重
通过立法来引导和解决问题。海南在自
然保护区管理、林地管理和国土管理 3
部立法上的探索，尤为如此。

海南生态立法直面现实问题：一些山
区为获取更多土地种植槟榔等经济林木，
采取扒树皮的方式使天然林木慢慢死亡；
三亚西岛数千名渔民的生活与珊瑚礁保护
直接冲突，长期未能得到妥善化解；大量农
民尚没有从国家生态补偿资金中获益，中
央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仍有很大
缺口；旅游建设项目虽创造了利润，却造成
了环境、生态上的极大压力……

海南省资深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旅游地理专家杨冠雄，曾受海南省人
大之邀参加自然保护区立法评估会。对
于评估会的情况，他至今印象深刻：“会上
我甚至直截了当地说，立法者一定要走下
去，下基层去，才会有感性认识。”

杨冠雄提出，“对涉及生态保护区范
围内的重大工程项目必须要征求公众意
见，将这一条写进立法，才能遏制不良项
目随意侵占破坏脆弱的环境。”

建 议 很 快 得 到 了 回 应 。 2014 年 9
月，《海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在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其新
增关于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调整，就将
征求公众意见写入立法。

同样具有导向作用的，还有《海南经
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据悉，这部条例
最早于 2003 年制定，2009 年曾进行过一
次修正。近年来，违规审批、非法占用毁
林日益突出，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对这
部条例提出了挑战。

经过不断的思想碰撞和法治思维交
锋，对林业和国土部门长期争执的林地范
围问题，从立法上予以解决：明确征占用林
地审核审批权由省林业主管部门行使。
2014年 5月，《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林
地管理条例〉的决定》获得全票通过。

海南稀缺的土地资源，在国际旅游
岛建设中价值属性不断攀升。然而在管
理中存在的土地闲置、批而未用等突出
问题，如何破解？

海南积极探寻在立法层面将权力关
进法治的笼子。2014 年 9 月，省人大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土地
管理条例〉的决定》，核心一点即完善了
土地审批制度，完成审批权限的调整，加
强土地资源集中管理，对全省土地资源

统一规划、统一交易和统一监管。至此，
全省土地利用实现“一盘棋”。

成效：建成49个自然保护区，
环境质量全国一流

在海南岛中部腹地的五指山、白沙、
琼中、保亭等市县，到处林木葱郁、青山
披黛、绿水长流，这里素有海南“绿色之
肺”的美誉。

海南尤其注重生态保护与建设，并
将其视为发展的生命线。

自开展“生态省”建设 15 年来，扩建
了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尖峰岭、
铜鼓岭、吊罗山、五指山等 4 个省级自然
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新
建鹦哥岭、黎母山等 5 个森林和动物类
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陵水黎安-新
村海洋特别保护区等，有力地保障了海
南的生态安全，确保了海南生态环境综
合质量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截至目前，海南省建立自然保护区
49 个，总面积为 270.25 万公顷。其中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9 个 ，面 积 10.36 万 公
顷，形成了保护对象比较齐全的自然保
护区体系，使海南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
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法律法规方面，1991 年颁布实施
《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此后与
自然保护区相关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海南
省红树林保护规定》、《海南省珊瑚礁保
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森林旅游资源
保护与开发规定》陆续颁布实施。

在配套规范性文件方面，省政府相
继 批 准 了《海 南 省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名
录》、《海 南 省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评 审 标
准》、《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评估
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规范了自然保
护区管理工作。

“正因为有生态立法的保护，海南生
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态势，生物多
样性保持丰富状态，污染负荷较小。”海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感叹。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
也认为，从立法层面来看，海南省有关生态
的制度体系已逐步形成，管理逐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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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拉海口报道 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主任会议，讨论
通过《省人大常委会 2015 年立法工作计
划(稿)》，拟安排审议一批重点法规，涉
及 6 个领域，将有效地发挥地方立法对
于改革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据悉，海南省今年立法项目安排重
点突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特色经
济、生态保护、保障民生、海洋强省等方
面急需的立法，确保重大改革发展于法
有据。

在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立法方
面，拟制定《海南省生态补偿条例》、《海
南省森林防火规定》、《中部生态核心区

保护管理条例》等。在加强社会领域立
法方面，拟修订《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若
干规定》、《海南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
保护管理条例》等。

在加强海洋立法方面，拟制定《海南
省海上搜寻救助条例》、《三沙环境保护
规定》等。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建设立法方面，拟修订《海南省制定与
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等。

据了解，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在广泛
征集群众意见、深入调研、多方论证的基
础上，制定形成 2015 年立法工作计划，
主要安排推进重点改革、加强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加强海洋开发与管理等方

面的立法工作。
海南省要求立法重点要紧紧扣住海

南发展之需，用法治思维解决好生态保
护、社会管理和治理、土地等重要领域的
管控和资源配置等突出问题，同时要进
一步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真
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此外，列入 2015 年立法计划的项目
按照急需和成熟度分为 3 类，第一类为
拟安排审议的法规项目共计 15 项；第二
类为拟批准的地方性法规 4 件，为海口
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项目；第三
类为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
议的法规项目 35件。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引领作用

海南今年拟制订生态补偿条例

本报讯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一不锈钢渣洗选企业负责人李某，日
前被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 6 个月，李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据悉，这是“两高”司法解释施行后，太
原市首例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处刑罚
的环境案件。

2013 年 12 月，安徽人李某在太原
市杏花岭区中涧河乡南窊村非法开设
不 锈 钢 渣 洗 选 加 工 厂 。 2014 年 4 月
初，被告人在生产厂房东侧私挖长 30
米，宽 15 米，深 5 米的渗坑，并将生产
污水从车间内的沉淀池通过暗管，直
排到渗坑内。6 月 8 日晚，太原市纪检
监察、环保、公安、检察等部门联合对
这家企业进行突击式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企业位于地面下
方的洗选生产线正在紧张作业，破碎
后的钢渣被送入球磨机研磨，碎渣送
入摇床进行洗选。洗选中，企业把大
量洗选废水排放到厂房东侧渗坑里。

经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发
现，污水中含有锌、镉、铁、锰、总铬、六
价铬等重金属物质，镉、总铬、六价铬
等会对人体和水体构成严重危害。

2014 年 7 月 10 日，李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10 月 24 日，杏花岭区检察院
以李某涉嫌污染环境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庭审中，被告人李某交代自己断
断续续生产了两吨多离子钢，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

法庭审理认为，李某违反国家规
定，利用渗坑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
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根
据李某的犯罪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
程度，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
刑 6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坦言，过去，面对企业或个人污染环境
行为，环保部门往往采取罚款、关停或
取缔等处罚手段，其结果往往演绎成
猫鼠游戏。李某的这起案件向太原市
一些企业发出强烈警示信号：法律底线
不可触碰，否则不仅要付出经济代价，
更要付出法律代价。 高岗栓

利用渗坑排放有毒废水

太原宣判一起
污染环境案

莒县环保部门
首用查封扣押权
违法企业主供电设备被贴封条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通
讯员朱晓朋 张延武 许传周莒县
报道 新《环保法》刚刚实施，山东
省莒县一家企业就因空气异味环
境污染问题，主供电设备被环保
部门贴上了“封条”。

据了解，这是新《环保法》赋
予环保部门查封、扣押权之后，莒
县环保部门实施查封的首个企
业，也是日照市第一个被环保部
门查封的企业。

1 月 7 日，莒县环保局针对
群众反映强烈且未取得环境影响
评价批准文件，擅自投入建设生产
的莒县华泰橡胶有限公司炭黑加
工项目，依法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并对这个公司炭黑加
工项目设备进行查封，在主供电设
备的电表电盘上张贴封条。

另外，莒县环保局还对两家
涉及违法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污染
物及 1 家通过渗坑违法排放污染
物的企业，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今年，莒县环保局将以新法
实施为契机，加强新法宣传普及，
强化环境信息公开，拓宽公众参
与渠道，持续加大环境监管执法
力度，严肃整治环境违法行为，对
环保手续不齐全、群众反映强烈、
污染严重的企业和突出环境问
题，严格按照新法规定予以查处。

同时，将继续坚持依法行政，
用足用好新《环保法》这一有力武
器，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
果严惩，强化水污染防治，切实改
善县域环境质量，积极推进莒县
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检察院、巢
湖管理局、合肥市公安局近日共同签
发《关于建立巢湖流域水环境一级保
护区环境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机制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联手打击破坏巢湖流域
水环境资源犯罪。

据悉，《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
例》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经安徽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自
12 月 1 日施行。出台《暂行规定》旨在
把《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落到实
处，促进环境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有效衔接，依法保护水环境一级保
护区的生态环境、水资源和渔业资源。

《暂 行 规 定》中 3 家 单 位 职 责 分
明。安徽省巢湖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
权，依法对辖区内污染环境、非法采
矿、非法捕捞等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
履行行政监管和处罚职责。在行政执
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根据
案件管辖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及时审查
安徽省巢湖管理局移送的涉嫌犯罪案
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立
案侦查，确保办案质量和效果。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依法
对安徽省巢湖管理局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情况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进行
法律监督。3 家单位通过联席会议，
交流水环境一级保护区环境资源保护
的现状和案件办理情况，研究打击及
预防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对
策和措施。 陈刚潘骞

本报通讯员崔祝进 见习记
者李苑南通报道 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环保局日前向南通一家种
禽养殖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事
先 告 知 书 。 这 是 通 州 区 环 保 局
2015 年开出的第一批罚单之一，
共有 8 家环境违法企业受到行政
处罚，罚款额达 40万元。

据了解，本次被查处的 8 家
违法企业涉及印染、养殖、造纸等
行业，其违法行为造成了水、气和
噪声方面不同程度的污染。

其中，一家印染公司新建两
条生产线，相关配套水处理设施
未经验收擅自投产，通州区环保
局责令其新建的两条生产线立即
停止生产，直至配套的水污染防治
设施验收合格，并处罚金10万元。

一 家 造 纸 厂 无 环 保 审 批 手
续，无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直
接外排，通州区环保局责令其立
即停止生产，并处罚金 12万元。

一家铜业公司擅自增加铜门
蚀刻及喷漆工艺，相关生产工艺
过程中废水超标排放，通州区环
保局责令其立即停止铜门蚀刻及
喷漆工艺使用，直至配套的水污
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罚款人民
币 6万元。

通州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新《环保法》施行为契机，
大力整治突出环境问题。据悉，
通州区环保局 2014 年就在全区
企业中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核查
企业审批、环保制度执行等情况，
从严处置印染、钢丝绳等行业批
建不符、擅自改扩建等违法行为。

下一步，通州区环保局将贯
彻落实新《环保法》，充分利用查
封扣押、按日连续处罚，限产停
产、移送行政拘留等措施，以更大
力度铁腕治污。

南通通州环保局
开出新年首批罚单
罚款额达 40万元

处罚权、侦查权、监督权规定分明

合肥严厉打击
水环境资源犯罪

图为海南岛中部腹地乐东县，到处林
木葱郁、青山披黛、绿水长流。尹建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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